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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低温干化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
[bookmark: _Toc5413][bookmark: _Toc31248]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低温干化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取样、试验、检验及计算。
本文件适用于中低温干化（≤450℃）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的泥质要求。 
[bookmark: _Toc4411][bookmark: _Toc16706]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4284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7876 森林土壤烧失量的测定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418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泥质
GB/T 30727 固体生物质燃料发热量测定方法
CJ/T 96 生活垃圾化学特性通用检测方法
CJ/T 221 城市污水厂污泥检验方法
HJ 615 土壤 有机碳的测定 重铬酸钾氧化-分光广度法
HJ 921 土壤和沉积物 有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bookmark: _Toc23844][bookmark: _Toc32682]术语和定义
GB 4284、GB/T 24188、CJ/T 96、CJ/T 2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 sludge from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城镇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净化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含水率不同的半固态或固态物质，不包括栅渣、浮渣和沉砂池砂砾。
[来源：GB/T 24188，3.1]
3.2 
污泥干化处理 sludge drying         
通过渗滤或蒸发等作用，从脱水污泥中去除水分及污泥中有机物脱水的过程。
[来源：GB 50014，2.0.36]
3.3
原污泥 raw sludge
脱水后含水率低于80%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
干化处理运行要求
4.1原污泥泥质应满足GB/T 24188的规定；干化后污泥做活性炭吸附剂的原料时，原污泥泥质为剩余污泥，有机物含量不小于60%；干化后污泥做燃料时，原污泥泥质有机物含量不小于30%。
4.2干化温度宜为100℃~350℃，活化温度宜为425℃~500℃。
基本要求
5.1 感官指标
城镇污水处理厂干化后污泥为无害化、稳定的疏松颗粒，无刺激性臭味。
5.2 稳定化要求
城镇污水处理厂干化后污泥的稳定化要求应满足GB 18918的规定。
5.3 理化指标
城镇污水处理厂干化污泥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
	指标值

	含水率/%
	≤10%

	pH
	5.0~10.0

	粒径
	≤5mm


5.4 生物学指标和污染物指标
5.4.1 城镇污水处理厂干化后污泥的生物学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生物学指标
	生物学指标
	指标值

	粪大肠菌群值
	＞0.01

	细菌总数/（MPN/kg干污泥）
	＜108

	蛔虫卵死亡率/%
	＞95

	蠕虫卵死亡率/%
	＞95


5.4.2 城镇污水处理厂干化后污泥的污染物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污染物指标
	污染物指标
	指标值

	总镉/(mg/kg污泥)
	≤20

	总汞/(mg/kg污泥)
	＜5

	总铅/(mg/kg污泥)
	≤300

	总铬/(mg/kg污泥)
	≤600

	总砷/(mg/kg污泥)
	≤75

	总镍/(mg/kg污泥)
	≤100

	硼/(mg/kg污泥)
	≤100

	总锌/(mg/kg污泥)
	≤2000

	总铜/(mg/kg污泥)
	≤1500

	矿物油/(mg/kg污泥)
	≤10

	挥发酚/（mg/kg污泥）
	≤40

	总氰化物/（mg/kg污泥）
	≤10

	可吸附有机卤化物（AOX）（以 Cl 计）
	≤500

	多氯联苯/（mg/kg污泥）
	≤0.2



[bookmark: _GoBack]5.5 烧矢量和放射性核素指标
城镇污水处理厂干化后污泥的烧矢量和放射性核素应满足表4的规定。
表4烧矢量和放射性核素
	控制项目
	限值（干污泥）

	烧矢量/%
	≤15%

	放射性核素
	IRr≤1%
	Ir≤1%


5.6 绿色指标
城镇污水处理厂干化后污泥的绿色指标应符合表5规定。
表5 做活性炭吸附剂的原料绿色指标
	绿色指标
	指标值

	总碳/%
	≥40

	碘值mg/g
	≥350


表6做燃料的原料绿色指标
	绿色指标
	指标值

	总碳/%
	≥25

	燃烧热值/kcal
	≥3000


5.7 其他要求
5.7.1城镇污水处理厂干化后污泥用做活性炭吸附剂原料时，其粒径宜小于5mm，含水率宜低于10%。
5.7.2城镇污水处理厂干化后污泥用做燃料时，其燃烧热值不宜小于3000kcal/kg。
取样、监测
6.1取样
城镇污水处理厂干化污泥应采取多点取样混合，样品应具有代表性，样品重量不小于1kg。
6.2 监测 
6.2.1 感官
将样品放在白板上，在自然光下用肉眼观察色泽、状态，闻其气味。
6.2.2 稳定化要求
稳定化控制指标可按照GB 18918的规定进行检测。
6.2.3 理化指标
含水率、pH可按照CJ/T 221的规定进行检测；粒径可按GB 4284的规定进行检测。
6.2.4 生物学指标和污染物指标
6.2.4.1粪大肠菌群值、蠕虫卵死亡率可按GB 18918的规定进行检测；细菌总数、蛔虫卵死亡率可按CJ/T 221的规定进行检测。
6.2.4.2总镉、总汞、总铅、总铬、总砷、总镍、硼、总锌、总铜、矿物油、挥发酚、总氰化物、可吸附有机卤化物（AOX）（以 Cl 计）、多氯联苯/（mg/kg污泥）可按GB 18918的规定进行检测。
6.2.5 烧矢量和放射性核素指标
烧矢量GB 7876的规定进行检测；放射性核素可按GB 6566的规定进行检测。
6.2.6 绿色指标
总碳可按照 CJ/T 96的规定进行检测；燃烧热值可按GB/T 30727的规定检测。
包装、贮存和运输
7.1.1 城镇污水处理厂干化后污泥的包装及运输应符合GB/T 191、GB/T 6388的规定，宜采用绿色环保、可循环可再利用的材料。
7.1.2 城镇污水处理厂干化后污泥可用车、船散装或袋装运输，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雨、防止粉尘飞扬和散落的密封措施。
7.1.3 城镇污水处理厂干化后污泥应贮存在干燥、有遮蔽、远离热源的场所；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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